附件2：
“曦融兆波奖教金”设置及评选规则
1. 名称
曦融兆波奖教金
2. 名额和等级
奖教金：每年评选教职工4名，每人6000元。
3.  评选对象
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在职教职工。
4. 评选条件
1. 热爱祖国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；
2. 遵纪守法，遵守能源研究院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思想品德优良。
3. [bookmark: _GoBack]研究生勤奋努力，成绩优秀，科研成果突出，综合素质全面。教职工爱岗敬业，工作突出。对甲方企业发展作出贡献教职工优先考虑。
5. 评选程序
1. 由乙方组织奖项的评选和发放。
2. 在评选中征求甲方意见，优先考虑参与甲方工作或对甲方发展有贡献的教职工。
3. 乙方邀请甲方领导来院颁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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